國立虎尾科技大學技術移轉授權金分配切結書

針對技術移轉『OOOOOO』之發明人授權金新台幣OOOOOO元之分配詳如表所示，為免日後發生爭議，特立本切結書以為憑證。
此致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
	序號
	姓名
	佔全額百分比
	具結人

	1
	
	%
	簽名：
員編/身分證字號：
聯絡電話：
日期：

	2
	
	%
	簽名：
員編/身分證字號：
聯絡電話：
日期：

	3
	
	%
	簽名：
員編/身分證字號：
聯絡電話：
日期：

	4
	
	%
	簽名：
員編/身分證字號：
聯絡電話：
日期：

	5
	
	%
	簽名：
員編/身分證字號：
聯絡電話：
日期：



國立虎尾科技大學技術移轉授權金分配個人資料蒐集告知函

國立虎尾科技大學(下稱本校)為處理教師暨研究人員執行研究計畫成果所辦理技術移轉授權，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8條規定向您告知下列事項：
1. 蒐集之目的：本校因執行技術移轉授權金分配業務蒐集您的個人資料。
2. 蒐集個人資料之類別：類別為COO1辨識個人者、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、Ｃ081收入、所得、資產與投資，包括姓名、員編、身分證字號、聯絡電話、薪資等，詳如本校技術移轉授權金分配切結書。
3. 個人資料利用之地區、對象、期間及方式：本校將於本校校區利用您的資料進行技術移轉授權金分配，包括因業務執行所必須之各項聯繫與通知；利用期間為本項業務之存續期間。
4. 個人資料之權利及權益：您得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3條，就您的個人資料行使請求查閱、補充、更正，及停止蒐集、處理、利用及請求刪除等權利，行使方式請洽本校智財技轉組(05-6315933)。
5. [bookmark: _GoBack]切結書所需之個人及相關資料，如提供錯誤、過時、不完整或具誤導性的資料，而損及您的相關權益，本校將不負相關賠償責任。

